
 

眷舍處理作業流程圖之一

－自治條例第七條辦理出售或開發流程圖

眷舍管理機關

列報出售或開發房地清冊及
檢附基地各項文件。

財政局

本主管機關評估適宜出售或開
發基地。

眷舍管理機關、財政局

會同實地勘查評估是否適宜出售或開發。

眷舍管理機關

協助查明、補正

財政局

一次補助費及自費增建補償
撥交眷舍管理機關。

眷舍管理機關

1.限期通知合法現住人遷出。

2.函請財政局撥款

合法現住人

期限內配合遷出。

眷舍管理機關

提起訴訟收回。

眷舍管理機關與
合法現住人

訴訟和解。

眷舍管理機關

1.依訴訟判決結果處理。

2.不發給任何補助。

合法現住人

1.完成斷水、電、瓦斯等配合措施及點交房舍。

2.領取一次補助費(及增建補償費) 。

眷舍管理機關、工務局

會同勘查自費增建查估補償費，並
循行政程序簽報 市長核定。

眷舍管理機關

1.眷舍房地完成處分程序，經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或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且辦理建物報廢程序後，由財政局通

知管理機關報府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2.出售或開發利用前繼續負責管理。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註
一)

眷舍管理機關

釐清產權，排除占用

財政局
擬具處理意見簽請市長核定

眷舍管理機關
改按暫依現狀列管方式處理

資料不符或狀況不明

眷舍管理機關

檢具收據、點交紀錄等相關資料洽財政局辦理
經費核銷

財政局

完成處分程序（依法排除土地法第25條規定適用者除外）

註一：經提起訴訟並於一審訴訟中和解者，搬遷補助費減半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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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舍處理作業流程圖之二 
－自治條例第五條自動遷讓流程圖 

註一：經提起訴訟並於一審訴訟中和解者，搬遷補助費減半發給。  

１.合法現住人提出自動遷讓者： ２.自治條例第６條、第７條規定以外情

形，眷舍管理機關通知收回房地處

理者：  

合法現住人  

提出自動遷讓申請。 

眷舍管理機關 

擬具處理意見簽請 市長核定 

財政局 

自動搬遷補助費撥交

眷舍管理機關 

眷舍管理機關  

1.經費核銷。 

2.收回房地依規定處理。  

眷舍管理機關  

評估要求現住人自動遷讓。 

眷舍管理機關 

通知申請人依

規定遷讓返還

眷舍  

眷舍管理機關  

提起訴訟收回。  

眷舍管理機關、現住人 

訴訟和解。（註一） 

眷舍管理機關 

依訴訟判決結果處理。  

是 否

是

否 

是 

 

合法現住人 

配合自動遷讓 

是

否 

眷舍管理機關 

審核現住人資格條件是否符合。 

眷舍管理機關、工務局  

會同勘查建物面積、核算搬遷補助費。 

眷舍管理機關 

1.通知合法現住人搬遷 

2.函請財政局撥款

眷舍管理機關   

敘明緣由通知申

請人 否 

合法現住人 
 
1.完成斷水、電、瓦斯等

配合措施，點交房地。 
2.領取自動搬遷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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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舍處理作業流程圖之三 
－自治條例第六條因舉辦公共工程辦理拆遷流程圖 

公共工程舉辦機關 

公共工程拆遷公告並通知管理機關配合拆遷 

眷舍管理機關 

提供眷舍房地及現住人相關資料供舉辦工程機

關查估相關補助費  

公共工程舉辦機關、眷舍管理機關、工務局 

會同勘查建物面積、核算拆遷補償費。 

眷舍管理機關、合法現住人  

1.完成斷水、電、瓦斯等配合措施並點交房地。

2.通知合法現住人領取搬遷補助費。 

3.自行拆除。 

公共工程舉辦機關 

逕予拆除整地後興闢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舉辦機關、眷舍管理機關 

1.領取建物拆遷補償費並完成建物報廢程序。

2.通知合法現住人搬遷。 

合法現住人主張

領取自費增建部

分之拆遷補償

費、處理費 

無增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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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舉辦機關、合法現住人 

1.通知合法現住人領取公共工程建

築物拆遷補償費、處理費。 

2.通知合法現住人搬遷。 

3.完成斷水、電、瓦斯等配合措施

並點交房地。 



 

 

 

眷舍處理作業流程圖之四

－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辦理現狀標售流程圖

眷舍管理機關

眷舍房地符合現狀標售二項條件者列報。

否眷舍管理機關、財政局

會同實地會勘評估是否符合
現狀標售條件。

眷舍管理機關

按現狀繼續列管。

是

財政局

1.擬具處理意見簽請 市長核定。

2.完成處分程序。

財政局

1.辦理標售程序。

2.標脫後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眷舍管理機關

騰空處理或按現狀繼
續列管。

管理機關

取具合法現住人自願
返還辦理現狀標售具
結書

眷舍管理機關

1.經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後，
由財政局通知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2.標售前負責繼續管理。

現狀標售
三次仍未
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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